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霸州市政务公开工作人员管理

霸州市按照《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廊坊市政务公

开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（廊政办字〔2017〕149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

步加强我市政务公开工作机构建设，结合我市政务公开工作实

际，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成立霸州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，制定并

印发《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霸州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

的通知》（2017）111 号，统筹推进全市政务公开工作的开展。

一、政务公开组织机构建设

霸州市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工作协调机制，将政务公开

工作列入常务副市长工作分工，开展政务公开日常业务，并通过

政府门户网站对外公布。不断调整和完善霸州市政务公开领导小

组，由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苏振东同志任组长，设置副

组长 5 人，各乡镇（区、办）、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相关单位政务

公开主管领导 57 人为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

公室，承担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办公室设在市政府信

息中心，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谭宝钢同志兼任，配置政务公开

管理工作人员 3 人。

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实行工作会议制度，定期不定期召开。工

作会议由组长召集，也可由组长委托副组长召集。会议参加人员

为领导小组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，必要时可邀请其他有关单位人

员参加。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并印发

有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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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政务公开组织机构职责

领导小组：负责统筹规划全市政务公开工作，解决全市政务

公开工作中涉及机构人员、经费等方面的重大问题，决定全市政

务公开工作的年度工作重点，协调解决跨领域部门间的重要工作

事项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

府、廊坊市委、廊坊市政府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方针政策，负责

全市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实施；按照国务院、省政府、廊坊市政

府的统一部署，研究提出本市的政务公开工作年度工作要点；组

织协调、指导推进、监督检查全市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情况；协

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，明确职责、细化分工，

认真组织落实；组织和指导全市政务公开工作机构开展业务培

训；办理向市政府提起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事项；指导各乡镇

（区、办）、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相关单位规范办理群众申请公开

政府信息事项，做好疑难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事项的协调工作；受

理、调查和处理群众提出的因政府信息申请公开引起的投诉事

项；组织全市各单位按时规范编制、发布年度工作报告，负责向

廊坊市政府报告全市整体工作情况和相关统计信息；组织每年的

政务公开工作情况通报和督导考核工作；市政务公开办公室在做

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同时，承担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日

常工作。

三、政务公开工作机制

政务公开工作按照“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和“谁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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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从公开时间、公开内容、公开标准、公开

形式等方面作出规范性要求，层层明确责任主体，狠抓工作落实。

形成了“党委统一领导，政府主抓，政府办公室组织协调，全市

各单位全面推进”的政务公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。

四、政务公开工作人员管理

全市各乡镇（区、办）、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相关单位根据政

务公开工作要求，成立了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。由各单位主管

副职任领导小组组长，相关业务股室主管为领导小组成员，确定

政务公开工作推进落实工作机构，确定政务公开工作责任领导、

政务公开工作机构股室负责人和 2 名政务公开工作人员。工作人

员必须有 1 名专职，兼职人员根据单位实际，确定 1-2 名，汇总

和编制了《霸州市政务公开工作责任领导及工作人员联系统计

表》。对全市工作人员实行定员定岗，明确分工，责任到人，做

到了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，不断完善政务公开工作人员管理

监督机制建设，为我市政务公开工作长期有效的开展提供了组织

保障。

五、政务公开工作人员要求

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各项工作落实，对政务公开各成员

单位工作人员提出工作要求：

（一）主动研究政务公开工作有关问题，积极完成政务公开

领导小组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各成员单位工作人员之间要加强协调配合，形成合力，

共同推进全市政务公开各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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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组织协调单位相关股室，积极主动整理政务公开内容，

通过霸州市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及时发布应公开的政府信息。

（四）负责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专版各栏目信息发布情况的

自查和整改工作。

（五）通过联系电话、政务公开微信工作群等方式，及时沟

通和反馈政务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。

（六）根据本单位政务公开情况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总结、

年度报告编制和政务公开年度考核等工作。

（七）依法依规做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。


